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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公　　　告

２００５年　第５３号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科技进步，现批准 《环

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等１１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ＨＪ／Ｔ２０１—２００５）
二、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具 （ＨＪ／Ｔ２０２—２００５）
三、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飞碟靶 （ＨＪ／Ｔ２０３—２００５）
四、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用纤维干燥剂 （ＨＪ／Ｔ２０４—２００５）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纸制品 （ＨＪ／Ｔ２０５—２００５）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 （ＨＪ／Ｔ２０６—２００５）
七、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建筑砌块 （ＨＪ／Ｔ２０７—２００５）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灭火器 （ＨＪ／Ｔ２０８—２００５）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制品 （ＨＪ／Ｔ２０９—２００５）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 （ＨＪ／Ｔ２１０—２００５）
十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化学石膏制品 （ＨＪ／Ｔ２１１—２００５）
以上标准为推荐性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

在国家环保总局网站 （ｗｗｗ．ｓｅｐａ．ｇｏｖ．ｃｎ）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下列标准废止：

一、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水性涂料 （ＨＢＣ１２—２００２）
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一次性餐具 （ＨＢＣ１—２００１）
三、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飞碟靶 （ＨＢＣ９—２００１）
四、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包装用纤维干燥剂 （ＨＢＣ７—２００１）
五、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再生纸制品 （ＨＪＢＺ５—２０００）
六、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 （ＨＪＢＺ２５—１９９８）
七、环境标志产品认证技术要求　建筑砌块 （ＨＢＣ２０—２００３）
八、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替代卤代烷灭火器 （ＨＪＢＺ２７—１９９８）
九、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包装制品 （ＨＪＢＺ１２—２０００）
十、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软饮料 （ＨＪＢＺ１３—１９９６）
十一、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磷石膏建材制品 （ＨＪＢＺ２９—１９９８）
特此公告。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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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石棉粉尘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

影响，改善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ＨＪＢＺ２５—１９９８）的技术内容进行了部
分改动并对其进行了全面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与ＨＪＢＺ２５—１９９８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在技术内容中增加了对产品放射性的要求。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发展中心

本标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２２日批准。
本标准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实施，自实施之日起代替ＨＪＢＺ２５—１９９８。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ＨＪＢＺ２５—１９９８。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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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无石棉建筑制品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无石棉建筑制品环境标志产品的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用以其它纤维替代石棉纤维的建筑制品 （包括瓦、管及保温材料等，但不包

括板材和砌块）。

２　基本要求

２１　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应产品质量标准的要求；
２２　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３　技术内容

３１　产品中不应含有石棉纤维。
３２　产品的放射性指标应符合ＧＢ６５６６—２００１要求。

４　检验方法

４１　技术内容３１的要求按照附录Ａ的规定进行检测。
４２　技术内容３２的要求按ＧＢ６５６６—２００１中的规定进行检测。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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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Ａ
（规范性附录）

产品中石棉的检验方法

Ａ１　仪器

Ａ１１　偏光光学显微镜：放大倍数５０～１０００倍。
Ａ１２　折光率测定仪：测定折光率范围Ｎ＝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Ａ２　试剂

Ａ２１　液体石蜡：折光率Ｎ＝１４７０（２０℃）。
Ａ２２　氯代萘：折光率Ｎ＝１６３４（２０℃）。
Ａ２３　浸油 （用液体石蜡和氯代萘按不同重量比例配置成折光率在１４９０～１５７０范围内的若干种
浸油，并用折光率测定仪测定其折光率）。

Ａ３　步骤

在建筑制品的不同部位取下样品若干块，切片制成薄片或粉料。粉料经粗磨后缩分取样约２０ｋｇ，
再细磨至通过小于００８ｍｍ的方筛孔 （４９００目），制成粉末样品。

Ａ４　分析方法

制造建筑制品所用的石棉主要是温石棉，系一种含有富硅酸镁的纤维状矿物，其结构分子式为：

Ｍｇ４（ＯＨ）６·（Ｓｉ４Ｏ１１）Ｈ２Ｏ；另一类石棉为角闪石石棉，系一种含有富硅酸盐的纤维状矿物。对石棉的
检测方法如下。

Ａ４１　薄片分析法
将制备的薄片放置于显微镜载物台上，用不同倍数的物镜观察样品，如有与上述石棉矿物光学性

质相吻合的矿物，即断定该矿物为石棉矿物。若观察的几个样品中均不见石棉矿物，可断定该材料中

不含石棉矿物。

Ａ４２　粉末分析法
取少量样品放在载玻片上，滴入所配浸油 （最接近石棉矿物折光率的一种浸油）于样品上，盖

上盖玻片，放在显微镜物镜下观察。如有与石棉矿物光学性质相吻合的矿物，即断定该矿物为石棉矿

物。若观察的几个样品中均未见石棉矿物，可断定该材料中不含石棉矿物。

Ａ５　注意事项

Ａ５１　先用低倍物镜观察样品，再用高倍物镜观察。
Ａ５２　载玻片上的样品不可放太多。
Ａ５３　粉末法观察样品，若浸油折光率高于 （或低于）石棉矿物，应更换较低 （或较高）的浸油，

并重复Ａ４２的操作。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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